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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湖南省建筑施工安全专家库及专家管理办法》的通知

索引号：430S00/2021-07007470
题裁分类：
发布机构：
发文日期： 2021-08-12
主题分类：

主题词：

名称： 关于印发《湖南省建筑施工安全专家库及专家管理办法》的通知

湘建建〔2021〕142号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印发《湖南省建筑施工安全专家库及

专家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市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我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安全专家库和专家管理，我厅制定了《湖南省建筑施
工安全专家库及专家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遵照执行。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1年8月10日

湖南省建筑施工安全专家库及专家
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请输入关键词进行检索站内搜索

党的建设 动态要闻 信息公开

办事服务 互动交流 行业建设

法治建设

http://zjt.hunan.gov.cn/zjt/index.html
http://zjt.hunan.gov.cn/zjt/xxgk/index.html
http://zjt.hunan.gov.cn/zjt/xxgk/xinxigongkaimulu/index.html
http://zjt.hunan.gov.cn/zjt/xxgk/xinxigongkaimulu/tzgg/index.html
http://zjt.hunan.gov.cn/zjt/xxgk/xinxigongkaimulu/tzgg/tzgg2jzgl/list_xxgklb_tyxx.html
http://zjt.hunan.gov.cn/zjt/index.html
http://zjt.hunan.gov.cn/zjt/ddjs/index.html
http://zjt.hunan.gov.cn/zjt/gzdt/index.html
http://zjt.hunan.gov.cn/zjt/xxgk/index.html
http://zwfw-new.hunan.gov.cn/hnzwfw/1/186/267/index.htm
http://zjt.hunan.gov.cn/zjt/hdjl/index.html
http://zjt.hunan.gov.cn/zjt/hyjs/list_tzlm.html
http://zjt.hunan.gov.cn/zjt/c101183/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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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省建筑施工安全专家库和专家管理，根据《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
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37号）和《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实施<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
理规定>有关问题的通知》（建办质〔2018〕31号）等相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我省行政区域内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安全专家库建立、使用及专家管理
等。

第三条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全省建筑施工安全专家库和专家的监督管理，具体事务性工作委托
湖南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总站（以下简称“省质安监总站”）组织实施。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四条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立全省建筑施工安全专家库（以下简称“专家库”）及管理信息系统。
第五条  专家库按照专业类别进行分类，包括安全管理、房屋建筑工程、市政道路与桥梁工程、岩土工

程、起重吊装与安拆工程、拆除与爆破工程和其他工程等。一名专家可以申请不超过两个专业类别。
第六条  纳入专家库的专家实行信息化管理。按照不同专业对专家进行分类编号、一人一档，记录其基本

信息（包括姓名、单位、职务、职称、从业年限和专业业绩）、工作质量情况（包括工作次数、工作完成情况、
业务水平、工作能力、诚信信息、继续教育情况）等内容。

第三章  专家入库管理

第七条  专家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政治立场坚定，能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二）诚实守信、作风正派、学术严谨，近5年无相关违法违纪行为，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能够认真、

科学、客观、廉洁地履行职责；
（三）熟悉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从事建筑施工或相关专业工作不少于15年；
（四）具有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五）年龄不超过65岁（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年龄可适当放宽，但原则上不超过70岁），身体健康状

况良好，能够承担相应论证工作。
第八条  专家按下列程序办理聘任手续：
（一）申请人提交申请表（见附件1），经所在单位同意后，报市州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初审，市州住房城

乡建设部门汇总上报省质安监总站。中央在湘及省属相关单位可直接向省质安监总站申报。
（二）经业务能力和职业操守等综合考核合格的，由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聘书。
第九条  专家工作单位、职称、联系方式等信息变动的，应当在15个工作日内报省质安监总站办理变更手

续。
第十条  专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本人或所在单位应及时提请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予以解聘：
（一）因身体原因不能继续胜任专家论证等工作的；
（二）因工作变动等原因不再适宜担任专家论证等工作的；
（三）丧失或被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
（四）本人提出申请，要求退出专家库的；
（五）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所列需取消专家资格的；
（六）在聘期内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的；
（七）其他经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认定不适宜担任专家的情形。
第十一条  入库专家基本信息、履职情况和诚信记录等档案信息在专家库管理系统中公开。省质安监总站

对专家库进行动态管理，及时对库内专家及相关档案信息进行更新。
第四章  专家权利和义务

第十二条  专家享有下列权利：
（一）接受委托担任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等专项方案的论证工作；
（二）提出专家意见时，不受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的干预，并享有保留个人意见和建议的权利；
（三）对在执行委托工作中发现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和事故隐患，有权向各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报

告；
（四）提前获取需论证的方案等资料，并根据论证需要调阅工程相关技术资料、现场踏勘等；
（五）专家论证实行有偿咨询服务（专家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合法合规取酬），专家论证的报酬由委托单位

支付；
（六）对专家库的管理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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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专家负有下列义务：
（一）接受委托后按时参加专项方案论证工作，不得无故迟到、早退，确有特殊情况不能参加论证工作的

需提前2天向委托单位请假；
（二）严格执行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不得在同一时间参加两个或两个以上项目的论证；
（三）认真、科学、客观地开展专家论证等工作，专家论证会后，应当形成论证报告，对专项施工方案提

出通过、修改后通过或者不通过的一致意见；
（四）专项施工方案经论证需修改后通过的，必须报专家组长确认，专家组长要对修改后的专项施工方案

提出明确意见；
（五）对专项施工方案中需要保密的内容承担保密责任；
（六）自觉遵守回避制度，接受委托单位提出的正当回避要求；
（七）协助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解决建筑施工安全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在参加论证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

工程发生险情或事故时，为应急抢险提供技术支持；
（八）及时如实填写和更新个人信息，记录和反馈参加活动情况，积极配合专家继续教育培训和考核；
（九）遇有突发紧急情况，接受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及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委托时，应按要求时限到

现场提供技术服务。无特殊情况，原则上不得拒绝紧急调遣。
（十）依照有关规定应承担的其他义务。　

第五章  专家抽取

第十四条  有关单位需组织专家对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等专项方案进行论证时，根据危险性较大的
分部分项工程专业特点，应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符合专业要求的专家。

第十五条  专家组人数不得少于5名，设组长1名，负责牵头组织专家组开展论证工作。负有监管责任的建
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应派员监督论证工作，但不得以专家身份参加论证。

第十六条  专家论证实行回避制度，项目的相关责任人员不得以专家身份参加专家论证会。
第六章  专家管理

第十七条  专家库专家按照“自愿、开放、流动、择优”的原则进行动态管理。根据工作需要，适时更新、
补充符合资格条件的专家进入专家库，并对超年龄或其他不适合担任专家的及时清理出专家库。

第十八条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建立专家信息反馈制度，听取有关各方对专家业务水平、工作态度、工
作能力以及诚信记录等方面的意见，核实后记入专家档案。

第十九条  省质安监总站定期对专家库专家进行考核。专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取消其专家资格：
（一）不履行专家义务、无故缺席或找人替代论证的；
（二）同一时间参加2个或2个以上项目论证的；
（三）无正当理由，接受邀请后不参加评审、论证等工作超过3次的；
（四）不符合本办法第七条相关规定的。
第二十条  专家库专家实行聘任制，聘期为3年，可以连续聘任。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统一聘书样

式。
第七章  违规处理

第二十一条  专家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相关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应当予以认定不良行为，情节严重的应当提
请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予以解聘并全省通报：

（一）弄虚作假，伪造申请资料的；
（二）不按照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建设工程有关技术标准规定进行论证的；
（三）因论证不充分、论证结论错误等失职行为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
（四）向他人泄露按照规定应当保密的专项施工方案内容的；
（五）按照规定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
（六）除领取正当的论证咨询酬金外，徇私舞弊、违背职业道德，收受委托单位其他财物或好处的。
因上述原因解除聘用专家资格的，自解聘之日起三年内不得重新申请专家资格聘用。
 
附件：湖南省建筑施工安全专家库入库专家资格申请表

附件

湖南省建筑施工安全专家库入库专家资格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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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照

 
片

身
份
证
号

                                     

文化
程度

  毕业院校  

所
学专
业

  毕业时间    

职
称及

编
号

  职称专业   取得时间

执
业资格

  资格名称   取得时间

工
作单
位

  职  务  

通
讯地
址

  邮政编码  

联
系电
话

  电子信箱  

专
业类
别

（根
据所
取得
的职
称可
多

选）

安全管理□  房屋建筑工程□  市政道路与桥梁工程□  岩土工程□  起重吊装与安拆工程□  拆除与爆
破工程□  其他工程□

工
作简
历

任职时间、单位名称、职务和主要业绩

单
位推
荐

意
见

 
（公章）

年  月  日

市
州住
建局

 
（公章）

年  月  日



2022/1/6 关于印发《湖南省建筑施工安全专家库及专家管理办法》的通知 -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zjt.hunan.gov.cn/zjt/xxgk/xinxigongkaimulu/tzgg/tzgg2jzgl/202108/t20210812_20320882.html 5/5

收藏      

主办单位：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备案号：湘ICP备10205723号-1     备43010302000524号

承办单位：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信息中心        

政府网站标识码：4300000046

审核
意见

省
住建
厅

审
批意
见

 
（公章）

年  月  日

注：中央在湘及省属单位可直接向省质安监总站申报。

 

 

我

要

举

报

举报电话：0731-88950102

来信地址：长沙市雨花区高升路266号驻

省住建厅纪检监察组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高升路266号

邮编：410116

总值班电话：0731-88950000

厅办公室：88950267 省政务中心办事咨询：82213849

E-Mail：jstmail@163.com

 国内住建网站 市州主管部门网站

https://zfwzgl.www.gov.cn/exposure/jiucuo.html?site_code=4300000046&url=http%3A%2F%2Fzjt.hunan.gov.cn%2F

